西安海关关于201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
面试工作有关安排的通知
国家公务员局已公布201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人选名单，为做好面试工作，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和海关总署有关规定，现就西安海关201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工作的有关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入面试的考生名单
	用人司局
	职位名称
	入围

最低分
	面试考生
姓名
	性别
	准考证号

	隶属海关
	海关业务
	94.3
	高千
	女
	590231397206

	
	
	
	于静
	女
	590231397208

	
	
	
	常铖
	男
	590231397207

	
	
	
	张鑫
	男
	590231397209


二、考生确认参加面试（2012年1月20日前）

请进入我关201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名单的考生，务必于2012年1月20日前来电确认参加面试。未确认的考生，经进一步核实后，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。

三、考生邮寄相关材料（2012年2月10日前）

请确认参加面试的考生，务必于2012年2月10日前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方式，将以下材料邮寄至西安海关人事教育处：

（一）报名登记表原件（须从国家公务员局网站下载，双面打印）；

（二）报名推荐表原件（须从国家公务员局网站下载，双面打印并按照填表说明加盖学校相关部门公章）；

（三）成绩单原件（须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）；

（四）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复印件；

（五）延缓派遣毕业生还应提交毕业证、学位证复印件（研究生学历另附本科学历、学位复印件，专升本的须附专科学历复印件）；

（六）“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”、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、“三支一扶”计划、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等四类人员，还需提供相应的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
（七）一寸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照6张（彩色照片，须与办理报名确认手续时提供的照片一致），并在每张照片背面用圆珠笔注明姓名、报考职位。

     上述需要加盖学校公章的材料，如因学校放假等客观原因无法盖章的，可以先寄送材料内容，面试前补齐公章。

四、面试时间、地点和资格复审安排（2012年2月25日前）
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和海关总署的统一部署，西安海关201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将于2012年2月22日至25日期间择日进行，具体报到时间和面试时间另行通知。

面试地点在西安海关办公楼内，具体地点另行通知。
参加面试的考生须按照本《通知》要求，携带身份证原件、准考证原件、学生证原件等材料准时报到并参加面试。我关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考生资格复审和确认。
五、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的原则
按照海关总署统一要求，录用计划数与参加面试人数比例达到1:3及以上的，面试后应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，按1:1的比例确定考察和体检人选；比例低于1:3的，考生面试成绩应达到面试合格分数线——60分（四舍五入），方可按上述原则进入考察和体检。

综合成绩的计算方式为：公共科目笔试总成绩占50%，面试成绩和专业科目考试成绩共占50%。

六、路线图及乘车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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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西安海关抵达方式：乘坐公交29路、608路、707路、908路唐延路与科技二路什字或高新一中高中部下车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考生所提交材料，不再退还。考生应对本人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凡无材料及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的，我关有权取消该报考者的面试资格。

（二）进入面试的考生放弃面试资格的，须在2012年2月10日前通知招考海关，随意放弃面试的，招考海关可将该生有关情况记录在案，供今后各招考海关考试录用时参考。

（三）面试确认后，因考生原因未参加面试的，后果由考生负责。

（四）考生务必保证所提供的联系方式能够及时联系到本人，如报名时提供的通讯方式有误或有变动，请立即将变动情况告之我关人事教育处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（五）面试具体时间待定，请考生务必注意中国海关考录网和西安海关网站发布的后续通知。　　

八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延伟、王婷

联系电话：029—83196102，83196750，83196761（传真）

邮寄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19号

西安海关人事教育处

邮政编码：710075

     西安海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二年一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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